
温岭市      办公室文件
温职改办〔2012〕31号


关于公布潘美春等4位同志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市教育局：

接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人社发〔2012〕67号文件通知，经2011年度浙江省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潘美春等4位同志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现予公布。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 
附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二○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性别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1
	金丹华
	温岭市教师进修学校
	女
	高级讲师

	2
	苏雪琴
	温岭市教师进修学校
	女
	高级讲师

	3
	潘美春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女
	副研究员

	4
	金国庆
	温岭市箬横镇中学
	男
	副研究员


主题词：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  名单  通知

  抄送：市工改办，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箬横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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